
新竹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

「護理創新競賽」獎勵辦法 
 

   109/01/08 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 109/04/15 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      110/04/21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11/10/19 第十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14/07/18 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 

 

     第一條  為激發本會會員創新及改進護理技術、用品或照護模式等，增加 

             工作績效與成本效益，進而提昇病人服務品質，並促進各院際間 

             學術交流，特訂定「新竹市護理師護士公會護理創新競賽獎勵辦 

             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     第二條  參賽對象需符合下列條件： 

             一、第一作者需為本會會員。 

             二、三年內完成之作品。 

             三、受獎者受獎時須為本會活動會員。 

     第三條  申請方式： 

             一、由服務機構申請書上蓋印推薦，採本會官網線上申請及文件上 

                 傳(不需再寄紙本至公會)。 

             二、本活動每年辦理一次，申請收件以函文為主。 

     第四條  審查方式：參選作品由本會教育組委員共同評審。 

     第五條  獎勵方式： 

一、護理創新競賽獎項分為金獎、銀獎、銅獎、佳作及潛力獎。金

獎乙名、銀獎乙名、銅獎乙名、佳作乙名；潛力獎若干名。 

二、各項獎勵如下: 

(一)金獎:獎金 5000元整，並頒發獎狀乙紙。 

(二)銀獎:獎金 3000元整，並頒發獎狀乙紙。 

(三)銅獎:獎金 2000元整，並頒發獎狀乙紙。 

(四)佳作:獎金 1000元整，並頒發獎狀乙紙。 

(五)潛力獎:每件頒發獎狀乙紙。 

三、評審結果於當年 8月公告至本會官網請自行查閱，並於本會次

年護師節慶祝大會頒獎表揚，依成績排名得獎作品將推薦參加

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「護理創新競賽」。 

第六條  參選作品若違反學術倫理，經查證屬實，即取消得獎資格並通知推

薦機構，且申請人三年內不得提出申請。 

     第七條  本辦法施行細則另訂之。 

     第八條  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 



 

新竹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

「護理創新競賽」施行細則 
 
109/01/08 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09/04/15 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10/04/21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11/10/19 第十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14/07/18 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 

     第一條  為激發本會會員創新及改進護理技術、用品或照護模式等， 

             增加工作績效與成本效益，進而提昇病患服務品質，並促進各院 

             際間學術交流，特訂定「護理創新施行細則」(以下簡稱本細則)。 

     第二條  獎勵主題：以護理技術、用品或照護模式(包括：照護指引、流程、 

             方法或運用實證護理)等。 

     第三條  申請格式： 

             一、申請者姓名： 

             二、作品名稱： 

             三、作品性質(請擇一勾選) 

(一)□作品類 □原始創作 

□修訂護理技術、用品 

□引用或延用非護理技術或用品 

(二)□照護類 □原始創作 

□修訂照護模式(照護指引、流 

程、方法或運用實證護理) 

             四、使用情形 

                 □本院首創 

                 □他院曾經或正在使用 

             五、推薦機構(服務單位蓋章) ： 

             六、服務單位： 

             七、職稱： 

             八、申請日期： 

     第四條  申請方式： 

一、由服務機構推薦，採線上申請，經本會收件後，完成申請手

續。 

             二、本活動每年辦理一次，申請收件以函文為主。 

     第五條  評分標準 

             一、作品類： 

                 (一)作品創意                    佔分 20% 

                 (二)文獻查證及學理依據          佔分 10% 

                 (三)設計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佔分 25﹪ 



                 (四)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       佔分 45﹪ 

               二、照護類: 

                (一)動機佔分                     佔分 10% 

                (二)設計背景與學理依據           佔分 20% 

                (三)照護模式之設計流程           佔分 25% 

                (四)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        佔分 45% 

     第六條  審查方式： 

一、 參選作品由本會教育組委員共同評審，選出金獎、銀獎、銅

獎、佳作及潛力獎若干名。 

             二、評分原則： 

每一件作品由教育組兩位委員進行評審，當分數差距達 20(含)

分以上，則由另二位委員重新審視進行評分，該分數作為第 3

位評審分數，以三次平均分數視為最終分數。 

     第七條 本細則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「護理創新競賽」申請資料表 
 

109/01/08 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09/04/15 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10/04/21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11/10/19 第十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114/07/18 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 

 

壹、申請資料 

    一、申請者姓名： 

    二、作品名稱： 

    三、作品性質(請擇一勾選) 

(一)□作品類 □原始創作 

□修訂護理技術、用品 

□引用或延用非護理技術或用品 

(二)□照護類 □原始創作 

□修訂照護模式(照護指引、流 

程、方法或運用實證護理) 

    四、使用情形： 

         □本院首創            □他院曾經或正在使用 

    五、推薦機構(服務單位蓋章)： 

    六、職稱： 

    七、申請日期： 

貳、書寫相關規定： 

    一、內容撰述： 

       (一)作品類： 

           作品名稱、作品性質(須說明原始、修訂或引用)、使用情形(本院首 

           創、他院曾經或正在使用)，創作動機、文獻查證與學理依據、創新或 

           改良設計流程(原案流程及新案流程)、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(病人及 

           照護人員部份)、具推廣性及實用性、附作品電子檔。 

       (二)照護類： 

           作品名稱、作品性質(須說明原始、修訂或引用)、使用情形(本院首 

           創、他院曾經或正在使用)，動機、設計背景與學理依據、照護模式之 

           設計流程、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。 

    二、 書寫格式： 

        (一)字型大小 14 號（表格字型限 12號），行間距離採隔行（double 

            space）繕打，上下邊界各 2公分，左右邊界各 2.5公分。 

        (二)自作品內容開始編列頁碼，含圖片及所有附件全文不得超過 15 頁 

           (不含基本資料)。 

    三、送審注意事項： 



        (一)為維持評審公正，檔案名稱及內容（含圖片）不得出現任何可供辨識

所屬機構名稱之文字、符號或圖像，違反上述規定者一律以零分計

算。 

        (二)申請資料表、承諾書填妥後(scan 後轉成 PDF 檔)，以附件方式上 

            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新竹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

護理創新競賽參加甄選承諾書 
 

本人（等）以「    著作名稱    」作品，參與護理創新

競賽甄選活動，保證本著作無違反學術倫理且無侵害他人著作權、專利

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。作品若有引用他人著作內容，必註明引述出處，

本人（等）已了解並遵守本次競賽甄選及入選之相關規定。 
 

 

此致 

 

新竹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

 

所有作者簽名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一作者簽名：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電子郵件信箱： 

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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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

護理創新競賽作品內容 

一、 作品類： 

(一). 作品名稱 

(二). 作品性質(請擇一勾選) 

(一)□作品類 □原始創作 

□修訂護理技術、用品 

□引用或延用非護理技術或用品 

(二)□照護類 □原始創作 

□修訂照護模式(照護指引、流 

程、方法或運用實證護理) 

(三). 使用情形 

□本院首創 

□他院曾經或正在使用 

(四). 創作動機 

(五). 文獻查證與學理依據 

(六). 創新或改良設計流程 

1. 原案流程 

2. 新案流程 

(七). 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

1. 病人部份 

2. 照護人員部份 

3. 具推廣性及實用性 

(八). 作品的圖片 

(九). 參考文獻 

範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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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照護類： 

(一). 作品名稱 

(二). 作品性質(請擇一勾選) 

(一)□作品類 □原始創作 

□修訂護理技術、用品 

□引用或延用非護理技術或用品 

(二)□照護類 □原始創作 

□修訂照護模式(照護指引、流 

程、方法或運用實證護理) 

(三). 使用情形 

□本院首創 

□他院曾經或正在使用 

(四). 動機 

(五). 設計背景與學理依據 

(六). 照護模式之設計流程 

(七). 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

(八). 參考文獻 

★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書寫格式：  

(一) 字型大小 14號（表格字型限 12號），行間距離採隔行（double space）繕

打，上下邊界各 2公分，左右邊界各 2.5公分。 

(二) 自作品內容開始編列頁碼，含圖片及所有附件全文不得超過 15頁(不含基本

資料)。 

二、 送審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為維持評審公正，檔案名稱及內容不得出現任何可供辨識所屬機構名稱之文

字、符號或圖像，違反上述規定者一律以零分計算。  

《作品檔名》勿呈現所屬機構資料，請檢視並去除相關資訊 

作品內容請以 PDF檔上傳，相關申請資料表、承諾書填妥後(scan後轉成 PDF 檔)，

以附件方式上傳。 

 


